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股票简称：ST亚星         股票代码：600319          编号：临 2021-017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价格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2021年 1月 14日、2021年 1月 1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1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潍坊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潍坊市城投集团”）书面发函询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

司已披露的拟现金收购山东景芝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芝酒业”）

白酒业务的控制权事项及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外，公司及控股股东确认不存

在其他应该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于 2021 年 1月 1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来的《关于 ST 亚星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暨现金收购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0020 号），于

2021 年 1月 1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 ST亚星重组交易对方买

入公司股票情况的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0046号）（以下统称“《问

询函》”）。目前公司正在就该两次《问询函》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复和说明，

待完成后将及时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并进行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公司股票（股票代码：600319，股票简称：ST亚星）于 2021年 1月 13日、

2021 年 1 月 14 日、2021 年 1 月 15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达到 1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于 2019 年 9 月收到潍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的《关于

做好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寒亭生产厂区搬迁关停相关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根据《通知》要求，公司现有生产厂区已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全面停产。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搬迁复建项目均按计划加紧建设之中：年

产 5万吨 CPE装置项目已全面进入单机试车阶段，为后续联动调试和投料试车奠

定了坚实基础；12万吨/年离子膜烧碱装置项目建设也已经接近尾声，预计 2021

年第一季度内能够试车运行。 

（二）重大事项情况 

1、公司正在筹划以现金收购的方式取得景芝酒业白酒业务的经营性资产，

预计将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取得景芝酒业白酒业务

资产的控制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月 11日披露的《潍坊亚星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订现金收购景芝酒业白酒业务控制权意

向性协议的公告》（编号：临 2021-010）。 

2、公司第二大股东潍坊市城投集团与第四大股东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亚星集团”）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亚星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非限售

流通股共计 26,932,729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8.53%）对应的表决权无条件

且不可撤销的委托给潍坊市城投集团行使。上述协议签订后，潍坊市城投集团拥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将增加至 66,932,72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20%），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潍坊市城投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潍坊市国资委。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月 11日披露的《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

股 5%以上股东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及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的的提示性公告》（编

号：临 2021-012）。 

经公司向控股股东潍坊市城投集团书面发函查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潍坊

市城投集团确认不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



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

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的拟现金收购景芝酒业白酒业务的控制权

事项及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外，公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它重大信息。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来的《关于 ST 亚星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暨现金收购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0020 号），于 2021 年 1

月 1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 ST 亚星重组交易对方买入公司股票情

况的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0046号）。目前公司正在就该两次《问询函》

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复和说明，待完成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并进行披露。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查，公司未发现近期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公

开报道及市场传闻；截至目前，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其它需要更正、补充

之处。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目前，公司正在按照规则要求填报内幕知情人信息，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核

查，同时正在展开自查工作，待相关程序结束后，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1月 13 日、2021 年 1 月 14 日、2021 年 1月 15日连续

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15%，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

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

审慎投资。 

（二）重大事项进展风险 

1、目前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协议仅为各方基于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意

向性约定，协议约定的具体事项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变动的可能，尚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交易双方将进一步协商确认交易方案，具体以双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2、本次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预计将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且交易对方董事长刘全平拟担任本公司董事，因此，本次交易预计将构成关



联交易，但不构成重组上市。上市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组织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等相关中介机

构开展财务顾问、法律、审计和评估等各项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意向协议签署后，本公司将尽快聘请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全面

尽职调查，积极与交易对方协商具体交易方案，并严格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本

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具有不确定性，若上述事项未能顺利实施，将导致本次

交易终止，敬请投资者关注交易终止风险。 

（三）大股东质押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潍坊裕耀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

有公司股份 41,653,96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20%，累计质押公司股份共计

33,313,962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79.98%，占公司总股本的 10.56%。 

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亚星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6,932,7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8.53%，已被冻结公司股份共计 23,832,8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88.49%，占公司总股本的 7.55%。 

（四）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不确定性风险 

由于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排除后续可能存在媒体报道、市场

传闻等可能引发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或市场投资者普遍关注的信息，公司将密切关

注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事项，及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公开澄清或说明。公司提醒

广大投资者应当提高风险意识，公司所有重大信息均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公告的信息为准，理性审慎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公司已披露的拟现金收购景芝酒业白酒业务的控制权事

项及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

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特此公告。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正文

